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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821003.BJ、2480014.IB 债券简称：24智都 01、24广州智都债 01
债券代码：821006.BJ、2480080.IB 债券简称：24智都 02、24广州智都债 0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土地收储的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智都集团”或“发行人”）之“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第一期）”和“广州

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企业债

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子公司土地收储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交易概况

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广州市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城公司”）因土地被收储发生资产转让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助力花都区高质量发展，提高土地利率效率，促进土地集

约利用，根据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区府会议决议通过的《广花公路

东三地块（二期）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智都集团子公司广城公司

与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以下简称“花都土储中心”）

签订收地补偿协议，将广花公路东三地块（二期）交由花都土储

中心有偿收储。

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广城房地产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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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股权关系如下：

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花都产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0日，广州花都产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都产城”）下属广州市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信公司”）竞得广花公路东三地块（二期）地块，并于2023年8

月23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440114-2023-000022）。2023年9月19日，宝信公司、广城公司与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

更协议》，由广城公司承接了广花公路东三地块（二期）的一切权

利义务。

广城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与花都土储中心签订《广花公

路东三地块（二期）收地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收地补偿协议”）。

收地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价为 67,300.00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转让的资产 2024 年末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80,244.98

万元（含土地取得成本、交易税费、内部借款利息），占智都集团

2024 年未经审计合并范围总资产的 2.81%，占智都集团 2024 年未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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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合并范围净资产的 13.70%。本次资产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对方是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该单位系广州市花都区的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拟订土地储备计

划和供应计划；协助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收回闲置土地及其他需收

回的土地；负责将征收、收回、收购的土地纳入政府储备，并进

行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前期工作；

管理土地储备资金。

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不是发行人关联方，与发行

人及被收储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标的为广花公路东三地块（二期）土地

使用权。该项土地使用权位于广花公路以东、雅瑶路以北，可建

设用地面积 41,144.35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该项土地使

用权尚未开始建设运营。本次交易事项预计会导致智都集团净资

产减少 12,944.98 万元，占智都集团 2024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净资

产的 2.21%。

表 :交易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

权利人 土地证号 总面积 收储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广州市广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粤〔2024〕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8045043号
41,144.35 41,144.35 80,244.98 68,765.00

注：账面价值为2024年末的未经审计数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收地补偿协议的协议主体为广城公司和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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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储备中心。补偿形式为货币补偿。本次土地使用权资产转让的

交易对价为 67,300.00 万元。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

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文件规定，拟

收回收购地块的收地基础价格需在土地市场价格与企业土地成本

价中孰低确定，并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基础价格的下调幅度。本次

土地使用权资产交易对价按上述程序确定，交易对价按照土地评

估价格下浮 2%后取整得出。

收地补偿协议约定广城公司需要按花都土储中心要求办理产

权注销手续，需按要求完善收地手续，并按花都土储中心要求的

时间节点完成土地交付。花都土储中心需要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前按程序向广城公司支付地块补偿款，具体的补偿款支付日期以

上级和财政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五、相关决策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已经智都集团有权机

构审批，收地补偿协议已签署。本次资产转让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本次土地资产的收储系发行人为积极配合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需求而进行的交易。发

行人认为本次子公司土地被收储事项预计会导致智都集团合并资

产负债率上升 0.36%，不会对智都集团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有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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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均按时还本付息，发行人认为此次资产转让不会对存续债券持

有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募集说

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

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积

极履行受托管理人义务，切实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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